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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年度第1次臺北市社會福利類暨綜合類 

志願服務聯繫會報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110年9月6日(一)下午2時 

會議地點： 視訊會議 

主    席：臺北市政府社會局廖副局長雪如       紀錄：林苑辰 

 

壹、 主席致詞（略） 

貳、 臺北市政府社會局工作報告 

一、 為維護志工權益，提升服務品質，本局製作「臺北市志工申請志

願服務紀錄冊通知書」（如附件）置於臺北市志工管理整合平臺最

新消息專區，請各運用單位協助未領有志願服務紀錄冊志工完成

教育訓練、申請志願服務紀錄冊。 

(一) 重要權益事項： 

1. 志工須領有志願服務紀錄冊，方可採計服務時數申請榮譽卡、各

項獎勵，及投保衛生福利部「志工意外團體保險」。 

2. 另為保障運用單位權益，若通知志工不願領取志願服務紀錄冊，

建議請志工簽署「臺北市志工申請志願服務紀錄冊通知書」，載

明意願及通知時間，並請運用單位依個人資料保護法妥善保管通

知書。 

3. 依衛生福利部訂有「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共同供應契約，被保險

人為領有志願服務紀錄冊之志工，若志工不願領冊，服務前請運

用單位為志工投保商業意外保險。 

(二) 課程資訊 

1. 基礎訓練 

(1) 實體課程：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辦理實體基礎訓練課程，報名

方式詳見志工管理整合平臺首頁；運用單位亦可自行辦理課

程。 

(2) 線上課程：志工自行註冊臺北E大帳號完成課程下載訓練證明；

亦可免登入帳號，志工至運用單位線上完成教育訓練，由運

用單位認定志工具備志願服務基礎知識，並開立訓練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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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志工自行上課外，亦可現場影片播放方式集中辦訓，免予

施測，惟為確保學習品質，運用單位仍應派員實地督導，訓

練證明由運用單位開立) 

2. 特殊訓練： 

(1) 社會福利類：社會福利概述2小時、社會資源與志願服務1小

時、綜合討論1小時、運用單位業務簡介及工作內容說明(含

實習)2小時。 

(2) 綜合類：綜合討論1小時、運用單位業務簡介及工作內容說明

(含實習)2小時。 

二、 考量目前 COVID-19疫情警戒標準，衛生福利部全國績優志工表揚

典禮將停辦，本局舉辦110年度志願服務獎勵及衛生福利志願服務

獎勵表揚停辦與否，擬於10月底時視疫情狀況另行通知運用單位

及得獎志工，若規劃停辦，請志工所屬運用單位擇公開場合予以

轉頒表揚，以激勵志工士氣。 

三、 臺大林管處溪頭園區查獲民眾持偽造之志願服務榮譽卡欲購買特

惠票入園。為避免觸法及維護志工榮譽，請各運用單位加強對所

屬志工宣導有關志願服務榮譽卡使用相關規定，不得轉借、冒用

或不當使用。 

四、 經查有部分運用單位訂定年度志工服務時數標準，建議考量

COVID-19疫情，彈性認定志工未達到規定服務時數的續聘及獎勵

規定，以鼓勵志工持續從事志願服務工作。 

參、 臺北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業務報告 

一、 運用單位可自行在志工管理整合平臺張貼召募及活動訊息 

(一) 截至110年8月31日止，臺北市志工管理整合平臺已完成志願服務

備案之社福類運用單位共有251個，綜合類運用單位共有144個。 

(二) 各運用單位皆有張貼召募與活動訊息的權限，如單位有召募志工

或活動宣傳之需求，可由單位系統管理人員登入系統，並在「管

理專區」，「訊息管理系統」項下新增相關資訊。 

(三) 運用單位可新增之訊息共分「教育訓練」、「活動訊息」、「志工召

募」三項，請依訊息性質選擇對應項目，方便民眾分類查詢。「系

統消息」為社會局與資訊平臺設定公告使用，請勿點選，誤選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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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會跳回首頁。 

(四) 為方便市民與志工夥伴詢問更多訓練與活動資訊，請各單位張貼

訊息時，務必羅列聯絡資訊(如電話、電子信箱等)；如未列聯絡

資訊，中心會先將該訊息設定為不公開。 

二、 志工管理整合平臺管理(承辦)人操作說明 

(一) 因配合本市資訊安全相關規定，運用單位管理(承辦)人須以個人

身分註冊系統帳號並設定符合規定的密碼後，始得進行志工資料

建置及文件申請等作業。 

(二) 如有管理(承辦)人交接時，請新管理(承辦)自行註冊帳號並完成

密碼及電子信箱認證後，由舊承辦人(或電洽志推中心)加入管理

權限，切勿交接個人帳號。 

(三) 運用單位如有單位資料變更(如負責人改選、單位章程變更、運用

計畫變更等)，請務必在管理平台「運用單位管理系統」>「運用

單位維護」內進行單位資料更新，確保系統資料完整。 

三、 志願服務紀錄冊補換發說明 

(一) 目前紀錄冊換補發作業未開放線上申請，各單位志工如有紀錄冊

用畢需換發，請將舊紀錄冊、證件照1張以掛號方式寄至本中心

(掛號收據請妥善保存)；中心人員製作新紀錄冊完成後，連同舊

的紀錄冊及證件照一併採掛號寄回原地址。 

(二) 如志工紀錄冊遺失，請至「管理整合平臺」>「資源補給站」>

「檔案下載」，下載「志願服務紀錄冊補發申請表」由志工填寫完

畢並簽名後，檢附申請表與證件照寄至本中心，新冊製作完成後

以掛號方式寄回原址。 

(三) 紀錄冊補發與重新申請條件： 

1. 於衛福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或本市志願服務資料庫中可查

詢該名志工的志願服務紀錄冊號者，始得補發。 

2. 運用單位有紀錄冊封面備份，且可提供冊號作為證明者。 

3. 如無法取得紀錄冊號則視同未申請，請備妥證件照、基礎及特殊

訓練證明電子檔，由運用單位於整合平臺上重新辦理申請即可。 

四、 「V-LIFE 活力臺北，時尚志工」系列活動 

(一) 志願服務方案提案徵集活動 

1. 110年志願服務法頒行已屆滿20週年，受疫情影響，運用單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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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調整志工運用的方式和措施，為鼓勵各單位持續服務，創新服

務模式，提供民眾參與志願服務的機會與提高參與服務的意願，

擬辦理志願服務方案提案徵集活動。 

2. 詳細活動簡章將於9月中旬公告於臺北市志工管理整合平臺；通

過甄選的提案將於本市國際志工日活動中展出並酬頒獎勵，在下

一年度的評鑑中也可酌予加分。 

(二) 志工督導表揚甄選 

1. 有關志願服務獎勵表揚項目以往針對志工給予獎勵，110年為鼓

勵與感謝運用單位督導長年的協助與配合，竭盡心力做為志工與

單位間的聯絡橋樑，今年將辦理志工督導的甄選活動。 

2. 相關甄選辦法於計畫通過後，公告於管理整合平臺，邀請各單位

督導踴躍報名參加。 

(三) 國際志工日活動 

1. 因疫情影響，今年度國際志工日慶祝系列活動，以銀髮志工代言

人、優良督導表揚及志願服務新可能提案表揚的頒獎典禮為主；

活動當日除頒獎典禮外，亦規劃有新可能提案成果、銀髮志工代

言人、志願服務相關資料展，另將搭配展覽辦理專題講座，歡迎

有興趣的運用單位一同參加。 

2. 活動辦理簡章將於計畫通過後，公告於管理整合平臺，邀請各單

位督導踴躍報名參加。 

五、 110下半年度志願服務訓練預計辦理時間： 

(一) 110年度因配合新冠肺炎疫情管制，全面停止開設訓練課程。考量

我國疫情趨緩，本中心於9月份重新開始辦理基礎及社會福利特殊

訓練。 

(二) 中心開設之課程統一於「臺北市志工管理整合平臺」上公告及報

名，各單位如有未領冊志工有意參加基礎及特殊訓練，亦歡迎至

平臺上查閱。 

(三) 中心代辦基礎及社福類特殊訓練相關期程如下：  

類別 日期 開放報名日期 類別 日期 開放報名日期

基礎訓練 110/9/11(六) 110/8/31(二) 特殊訓練 110/9/25(六) 110/9/14(二)

基礎訓練 110/10/6(三) 110/9/21(二) 特殊訓練 110/10/20(三) 110/10/5(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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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訓練 110/11/6(六) 110/10/26(二) 特殊訓練 110/11/13(六) 110/11/2 (二)

成長訓練 
擬於9月份開設三系列課程，每系列6小

時，共計18小時。 
開放報名日期統一在課程開始前

兩周於「臺北市志工管理整合平

臺」公告。 
領導訓練 

擬於10月份開設三系列課程，每系列6小

時，共計18小時。 

督導訓練 擬於10月開設課程，限運用單位督導參加 

肆、 提案討論 

提案討論一 

案由：志工同仁是否可提供機會造冊施打疫苗，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財團法人心路社會福利基金會 

說明：目前依據中央社區式服務指引，未打疫苗之工作人員進入服務單

位必須提供三日內快篩證明，三級警戒以上須每七日提供快篩及

PCR 陰性證明，雖目前為二級，但目前各地方政府於二級仍採每

七日須提供快篩及 PCR 陰性證明，造成尚未施打疫苗之志工雖有

服務之熱忱，但礙於規定仍造成許多志工服務之不便性，因此志

推中心是否能做相關統籌，讓單位內尚未施打疫苗之志工有機會

造冊施打疫苗。 

社會局回應：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110年8月

17日肺中指字第1103700619號函，目前已停止COVID-19公費疫苗

第2類「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員」及第3類「高接觸風險第一線

工作人員」接種對象之造冊作業，且自本年7月13日已開放18歲

(含)以上民眾至「COVID-19公費疫苗預可自行上 COVID-19 公費

疫苗預約平臺進行接踵意願登記，請周知志工逕至「COVID-19公

費疫苗預約平台」進行意願登記，符合預約資格或收到簡訊提醒，

即可登錄預約接種。 

決議：中央已無專案施打方案，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轉知相關訊息，並

提醒志工至公費疫苗預約平臺進行意願登記。 

 

提案討論二 

案由：建議衛生福利部擴大【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共同供應契約之保障

範圍涵蓋防疫保險在內，以保障志工服勤人身安全，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家禾認知社區關懷協會 

說明：去年以來新冠肺炎肆虐，志工服勤風險驟增，在衛生福利部【志

工意外團體保險】共同供應契約的基礎上，實有必要以較優惠保

費擴大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內涵，增列防疫險，以因應常態性的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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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發展下，更進一步確保志工服勤時之安危。 

社會局回應： 

（一）依據109年全國志願服務聯繫會報決議，有關衛生福利部「志工

意外團體保險共同供應契約」（以下簡稱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增

加「法定傳染病」保險給付項目一案，衛福部回應如下： 

1. 有關志工意外團體保險係保障領冊志工之「意外」，為注重短期

風險之產險公司所承接；而「法定傳染病」係疾病之一，屬壽

險公司之保障內容，為長期風險，惟並非所有志工皆長期從事

服務。 

2.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規定，傳染病係指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致死

率、發生率及傳播速度等危害風險程度高低分類之疾病計5類，

包括鼠疫等疾病。政府相關單位對於傳染病防治業已有相關防

治、預防機制，納入志工意外保險似無必要。又若將法定傳染

病納入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將大幅提高保險費，其必要性尚待

評估。 

3. 考量傳染病期間，志工可自行決定是否暫停服務，另運用單位

可評估志工出勤風險，予以適當保護如訓練或暫停運用志工，

本案暫不納入衛生福利部志工意外團體保險之共同供應契約。 

（二）本局將函文衛生福利部再次反映需求，惟經瞭解新增防疫險將提

高運用單位保險費用支出（以富邦產險－法定傳染病及疫苗保障

綜合險為例，年保費為647元），建議運用單位可提供志工服務期

間之防疫配備(如：口罩、面罩、手套等)、加強場館防疫設備及

防疫措施，另於尊重志工意願之前提下，評估調整志工排班、服

務項目及方式。 

決議： 

一、 請業務科正式行文建議衛生福利部反映事項。 

二、 提醒運用單位於志工服勤時提供防疫配備(如：口罩、面罩、手套

等) 、加強場館防疫設備及防疫措施，並尊重志工意願再進行排

班。 

 

提案討論三 

案由：志工保險投保年紀下修至7歲以上。 

提案單位：台北市好撒瑪利亞人關懷協會 

說明：鼓勵國小生與志工哥哥姊姊假日參與服務學習(社區服務/長輩送

餐等)。 

社會局回應： 

（一) 推動全齡化志工為市府政策方向，鼓勵兒童自小即養成志願服務

習慣，建立家庭志工有其必要性，查衛生福利部委託臺灣銀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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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共同供應契約案(招標案號LP5-109032)，

自109年11月6日起至111年11月5日止，服務對象為備案之志願服

務運用單位領有志願服務手冊之領冊志工（無年齡限制），請運

用單位協助小小志工完成志願服務基礎訓練及特殊訓練，申請志

願服務紀錄冊後即可投保志工保險。 

（二）針對保險法有關15歲以下被保險人給付規定，本次共同供應契約

承接廠商－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已另設投保專案，費用

與一般志工相同，細節請洽兆豐產險窗口，聯絡資訊置於臺北市

志工管理整合平臺最新消息專區。 

決議：志工領冊及志工保險均無年齡限制，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協助小

小志工完成基礎訓練及特殊訓練，申請志願服務紀錄冊及投保志

工保險後，再開始從事志願服務工作。 

 

提案討論四 

案由：（一）志工詢問榮譽卡因疫情無法使用是否延期? 

（二） 每年度志願服務金鑽獎之優良志工，審核後若未得獎，僅

只有收到「入圍」之訊息，不知道能否給予建議評分標準

或是撰寫上之建議，可以幫助運用單位下次在申請該獎項

時更加留意，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財團法人天使心家族社會福利基金會  

社會局回應： 

(一)  據衛生福利部「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作業指引」第3點規定使

用期限為3年，本局已向衛生福利部反映延期一事，衛福部回

應將再研議。 

(二)  有關金鑽獎評分標準，可參考臺北市金鑽獎優良志工獎勵計

畫評審指標及配分（推薦表中亦有呈現），金鑽獎名額有限，

互相競爭，建議撰寫時表現創新、特殊事蹟。 

決議： 

一、 請業務科正式行文建議衛生福利部反映榮譽卡延期一事。 

二、 建議運用單位申請金鑽獎時針對志工事蹟多加著墨，豐富獎勵申

請資料。 

 

提案討論五 

案由：有關臺北市志工管理整合平臺「志工服務資料登錄系統作業」、

「志工服務半年報系統」功能，提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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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社團法人中華社區厝邊頭尾營造協會 

說明： 

(一)  志工服務資料登錄系統作業： 

1. 志工服務資料登錄－服務起訖欄可否設計日曆自動跳出方便點

選。 

2. 當系統掃到錯誤資料時，可否清楚提示，供輸入人員回頭修

正，不要將資料全部清除，造成重複登錄作業時間。 

3. 當「新增成功」按確認後，系統可否增加回上一頁選項，不要

直接回到「個別時數登錄」頁面，節省重新搜尋作業時間。 

(二)  志工服務半年報系統功能：系統會自動帶出所輸入資料，但

有些資料與實際不符，運用單位卻無法進行修正。例：銀髮

志工。 

志願服務推廣中心回應：有關志工服務資料登錄系統作業建議，未來進

行維護擴充時將納入參考，精進本市志工管理整合平臺系統功能；

另有關志工服務半年報系統功能，系統功能設置自動帶出單位於

平臺建置之資料，單位可以再依實際填報數字進行調整，建議單

位完整建置志工資料，減少彙整報表之行政負擔。 

決議： 

一、 志工管理整合平臺問題，請業務科與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討論安排

維護改善期程。 

二、 運用單位在系統操作時有遇到問題可隨時提出，讓志工平臺操作

更符合實務需求。 

伍、 臨時動議（無） 

陸、 散會 （15:00） 


